
股权慈善信托试点落地

8月1日，万向三农在杭州市监

局完成浙江省首个股权慈善信托

企业登记。

据杭州市监局介绍，早在2018

年，鲁伟鼎便将其持有的万向三农

全部股权注入鲁冠球三农扶志基

金慈善信托，开创国内股权慈善信

托先河。

今年6月中旬，杭州民政局、杭

州市监局与浙江金融监管局联合发

布《关于做好股权慈善信托登记试

点工作的通知》，明确自今年7月1

日起启动股权慈善信托登记试点。

业内人士指出，这是继北京、

上海在不动产与股权信托登记试

点开展先行探索后，全国首个针对

股权慈善信托推出系统性登记规

则的制度文件，标志着信托财产登

记制度在细分领域的突破又向前

迈进一步。

试点明确，以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或合伙企

业财产份额设立的慈善信托，可通

过民政备案与市场监管部门信息

标识实现股权独立登记。

“这一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股

权慈善信托的财产确权难题，使信托

财产与受托人自有资产严格隔离，既

保障公益目标的永续性，又避免企业

经营受影响。”杭州市监局表示。

7月4日，昆仑信托·德润恩吉

欧社会组织会计能力教育慈善信

托在杭州市民政局完成慈善信托

备案；7月8日，在杭州市临平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合伙人信息备

案，完成变更登记手续并正式成

立。该项目是试点正式启动后的

首单股权慈善信托财产登记案例，

也是全国首单股权慈善信托财产

登记案例。

项目初始委托人为陕西恩吉

欧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交付其所持

有的“杭州财域高质控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8.181万元有限合伙份

额。项目采用“双受托人”模式，由

杭州市慈善总会（杭州市慈善联合

会）和昆仑信托共同担任受托人。

昆仑信托华东地区业务总部

业务总监余超榆表示，股权慈善信

托登记制度作为信托行业回归本

源的关键支撑，为股权慈善信托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杭州试点股权登记再添一例 慈善信托亟须多重突破
中经实习记者 孙汝祥 记者 夏欣

北京报道

股权慈善信托登记试点再迎

落地新案例。

据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杭州市监局”）消息，8月1

日，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万向三农”）在该局完成浙江

省首个股权慈善信托企业登记。

此前，杭州于 7 月 1 日起正式

启动股权慈善信托登记试点。当

月上旬，昆仑信托落地了全国首单

股权慈善信托财产登记案例——

昆仑信托·德润恩吉欧社会组织会

计能力教育慈善信托。

中国公益研究院数据显示，

2025年上半年，全国慈善信托新备

案198单，备案总规模3.58亿元，在

数量与规模方面持续稳定增长。

其中，教育、乡村振兴和医疗是最

集中的3个领域。

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的

业内专家指出，要促进我国慈善信托

更好更快发展，尚需突破信托登记制

度缺位、税收优惠制度缺失、募集行

为受限、受托人专业能力不足、区域

发展失衡、监管协调不足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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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万向三农在杭州市监局完成浙江省首个股权慈善信托企

业登记。

税收优惠制度缺失

在赵廉慧看来，目前慈善信

托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就是信托

登记制度缺位。虽然各地在进行

信托登记的尝试，但仍然缺乏条

例层面的一般性制度安排，无法

将不动产、股权等需要登记的财

产“装入”慈善信托。

“从目前各地的试点经验可

以看出，信托登记本身非常简单，

信托登记无法普遍建立的主要原

因，是信托税制的缺位。”赵廉慧

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的规定，设立慈善信托应能获

得税收优惠待遇，但是目前关于

慈善信托税收的法律缺位，设立

慈善信托很难取得税收优惠。

赵廉慧进一步指出，由于上

述问题的存在，导致目前存在的

慈善信托大多是偶发的、小额的、

短期的项目。“这样的慈善信托项

目和传统的慈善公益捐赠相比，

不仅没有优势，甚至还多出了无

法取得捐赠发票的缺点。而值得

鼓励的家族慈善信托仍然少见。”

赵廉慧强调，破解的方法是

破除对于慈善信托的误解和成

见，建立慈善信托税制和信托登

记制度，让从事慈善变得更为容

易。赵廉慧表示，世界范围内对

慈善信托都有税收优惠待遇。

“目前慈善信托制度仍不完

善，尤其是慈善信托税收优惠

制度的空白与缺失，给慈善信

托发展带来许多政策上的不确

定性，严重阻碍了慈善信托的成

长与发展。”五矿信托董事长刘国

威指出。

滕杰也认为，税收优惠制度

缺失和信托登记制度缺失，是当

前我国慈善信托面临的两大主要

困难。

“设立慈善信托的委托人无

法取得可用所得税抵扣的捐赠票

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慈善信托

排除在具有所得税抵扣需求的企

业或个人的考量范围之外。”滕杰

指出。

而我国仍缺乏适用区域更

广、财产类型更多的普适性信托

登记制度，这一点对我国实践中

大量股权、不动产等非资金类财

产设立慈善信托造成了障碍。

信托登记无法普遍建立的主要原因，是信托税制的缺位。

数量规模持续增长

中国公益研究院指出，2025

年上半年，全国慈善信托新备案

198 单，备案总规模 3.58 亿元，在

数量与规模方面持续稳定增长。

在信托目的方面，慈善信托

关注领域相对集中，有96单慈善

信托聚焦单一慈善领域，占新备

案数量的48.48%。其中，教育、乡

村振兴和医疗是关注最多的3个

领域，分别有42单、23单和9单。

中国政法大学信托法研究中

心主任赵廉慧对记者表示，慈善

信托是创新型的、与慈善基金会并

列的、从事慈善事业的两大机制之

一。慈善信托以其极大的灵活性、

安全性、透明性、高效性解决社会

问题，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

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滕杰

亦向记者指出，我国慈善信托具

有其特殊的积极意义。

首先是提升社会公益效能。

慈善信托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使善

款流向全程可追溯，解决传统捐

赠“钱款使用不透明”的痛点。

其次是信托制度创新灵活。慈

善信托相较于基金会设立门槛更

低，慈善信托可以根据需要采取“共

同受托”模式，通过资金管理与项目

执行分离的方式提升管理专业性。

“此外，慈善信托可以与家族

信托、家族治理相协同，通过嫁接

家族信托获取慈善信托稳定资金

来源，成为家族新生代参与社会

事务的实践平台，有助于家族形

象升级，并成为家族价值观的传

递载体。”滕杰表示。

以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

信托为例，据杭州市监局介绍，该

信托资产净值目前已超142亿元，

是国内最大的慈善信托。

其运作模式有三大创新：一是

资产增值反哺公益，2018—2024

年收益资助项目超 1.54 亿元，助

力72个贫困县致富；二是治理机

制保障永续，“理事会决策+受托

人管理+监察人监督”模式，确保

企业战略稳定与财富永久转化；

三是探索生态共富新路径，创新

性将慈善信托资金引入杭州生态

修复项目，自项目设立以来，带动

村集体增收1750万元、旅游创收

2100万元，形成良性循环。

2025年上半年，全国慈善信托新备案198单，备案总规模3.58亿元。

慈善信托“东强西弱”

此外，在滕杰看来，慈善信托

募集行为受限、受托人的专业能

力存在一定限制，是慈善信托面

临的另外两大困难。

滕杰认为，一个设置完备、运

营良好的慈善信托设立后，应当

允许委托人以外的捐赠主体向该

慈善信托捐赠财产用于慈善目

的，否则将造成慈善信托的重复

设置，从而增加慈善信托管理成

本、浪费管理资源。然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

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仅依法

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可

面向公众开展募捐活动，而慈善

信托本身并非慈善组织，原则上

不得直接公开募集资金。

关于慈善信托两类受托人，

即慈善组织与信托公司，滕杰指

出，慈善组织对信托制度的接受程

度相对较弱，而信托公司属于金融

机构，其长久以来所擅长的专业领

域为与金融相关的资金管理与账

户服务，对于股权、不动产等非资

金类财产的管理能力以及慈善项

目运营能力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欠

缺，而这些能力恰恰是慈善信托管

理运作过程中所需要的核心能力。

天津信托常务副总经理梁俊

雄指出，区域发展失衡与监管协

同不足，影响均衡发展，也是慈善

信托面临的挑战与瓶颈。

具体而言，慈善信托呈现“东强

西弱”格局，东部10省备案单数占

64.5%，西部 12 省仅占 25.3%。浙

江、广东累计备案规模均超20亿元，

而甘肃、青海等省份不足5亿元。

这种失衡不仅源于经济差异，

更与政策支持力度相关。东部省份

普遍出台税收补贴、项目奖励等政

策，而中西部省份政策工具匮乏。

“在监管层面，民政部门与金

融监管机构权责边界不清，存在

‘多头监管’与‘监管真空’并存问

题。如慈善信托的税务认定由税

务部门负责，但备案数据未实时

共享，导致部分项目因税务不合

规被搁置。”梁俊雄如是表示。

区域发展失衡与监管协同不足，影响均衡发展。


